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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 

衛生保健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101 年 06 月 13 日上午 9 時 30 分整 

地點：行政大樓三樓會議室  

主席：詹學務長惠登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記錄：羅淑英 

 

壹、主席致詞： 

 

貳、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料，略)。 

 

參、出席人員意見交流： 

  一、簡易急救課程活動參與對象擴展至全校師生： 

張副校長中煖：「簡易急救課程」活動能否不限有需求之系所，建議將全

校師生均納入。  

註：會後，衛保組研議，擬將於 101 學年度辦理相關課程活動時，一併考

量將全校師生均納入參與對象。 

 

  二、藝網打盡統計結果請再確認： 

張副校長中煖：藝網打盡網路調查問卷樣品數是否過少，以戲劇學院為

例，最常受傷地點於系館，但最常受傷類型卻是車禍，請確認統計資料後

再上網公告。 

註：會後衛保組再次確認統計資料，此統計非連續性統計資料，而是以各

統計項目別加總所得結果，故應個別解讀其統計分析，舉例來說：若

經常於系館發生跌倒擦傷及運動傷害，統計結果，系館為最常受傷的

地方；而車禍可能是所有類別分別統計結果最高比率的項目，但並非

一定在系所發生。 

 

  三、餐廳廚工繳交體檢報告機制： 

(一)郭主秘美娟：餐廳新進員工健康檢查報告都是進用後方補交，若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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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後續會是很嚴重的影響，是否有更好之機制，可在進用新進廚

工前即完成繳交健康檢查報告。 

 

   承辦單位衛保組回應：衛保組有針對此缺失思考過，因每週衛生檢查常

遇到此狀況，就本組職責，會將缺失記錄下來，並要求儘速改善。為落

實食品衛生安全機制，能否於與餐廳業者合約內容要求「未繳交合格體

檢報告，禁止員工上工」。此部分若可用合約規範來要求餐廳業者，應是

比較具有強制力的。 

 

承辦單位保管組回應：此部分合約內均有相關規定，本組也一直持續在

努力，實務面較困難的是無法隨時到各餐廳清點核對其所有員工。針對

衛保組在衛生檢查方面之缺失，本組也有持續注意並要求廠商改善，但

要求事項改善後，同樣缺失仍然可能再次出現在不同時間、不同廠商，

本組將持續與衛保組合作督促廠商改善。 

 

(二)郭主秘美娟：是否有在合約要求廠商要事先送件體檢報告？若無，是否

有相對應的罰責？ 

 

承辦單位保管組回應：合約內均有規定；但廠商往往因人力銜接不上

就便宜行事，一經發現本組將以公務通知廠商限期改善，否則依合約

規定罰款，目前已有廠商被罰款。 

 

  四、餐廳續約評鑑相關機制： 

(一)郭主秘美娟：請教保管組，餐廳辦理續約評鑑或相關機制，評鑑委員是

否包括至少一位衛保組的成員? 

 

承辦單位保管組回應：有。本組在今(101)年五月初已草擬一份評鑑計

畫，但因仍有部份細項仍需再研討確認，故計畫尚未正式陳核校長。

在本次規劃中設置有兩位當然委員，係以職務來設定，一位是保管組

組長，另一位是衛保組組長，主要是以廠商平時表現之評分為主。 

   

五、餐廳履約管理經驗分享： 

(一)曾主任介宏：一般而言，履約管理應於年初由廠商提出目標，分為積極

與消極。消極的目標如：檢查達幾次不合格，應在合約管理受到處分，

如罰款是其中一種，但如果廠商不繳，學校也只能跟他打官司。又如

假設是十五年的合約，當中只要達三次年度考核結果不通過，就立刻

解約，即累積達三次就不續約。類似如此的管理規定要在合約明確地

規範，年初時就需請廠商提出年度的管理目標，積極的營運績效及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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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的錯誤防範。如此，在歷次的履約管理會議才有標的可談、各次的

違犯事由是否已達嚴重違約之情事。另有規定是一定不能違反的，比

方說跟衛生有關的—「新進員工健康體檢」，個人覺得在餐廳的合約管

理上是完全不可以忍受。 

 

六、餐廳給予行政職員折扣優惠建議： 

(一)曾主任介宏：餐廳為校內服務單位，對於校內行政職員（餐廳的內部顧

客，師生為外部顧客），應該有較好的折扣優惠（一般而言，都是達到

廠商的營運成本再加上一些利潤），例如很多單位是打八折，是否可以

在合約內明訂「由學校餐廳供餐給行政職員」（作為職員福利的一部

份），以上建議供參考。 

 

承辦單位保管組回應：本組於訂定招標規範時即已明定校內教職員生

消費相關折扣，在採購評選時也將廠商所能提供優惠方案納入考量，

原則上都不會低於現有優惠。而校內所有委外餐廳對所有的教職員生

以及退休人員均有優惠折扣，本組也已整理製表公布於本組網站。 

 

(二)曾主任介宏：就營運而言，對現有的教職員生以及退休人員作優惠，那

是假性的，廠商只需提高售價，再打 9折即可。因為前述人員都是廠

商的主要顧客，是廠商要做生意的對象，學校要求廠商對此部份去做

（實質的）降價，這是違反廠商的營運原則。本人剛提到的「員工」

的部份，比方說這棟樓的行政員工的部份，理應由機關設置員工餐廳，

保持員工的健康和工作的效能，這是一般機關就有的福利，像這樣的

餐廳其實是對內部員工應該提供的福利，所以不應該讓員工再花費與

外面買便當一樣的錢來買這裡的伙食，且因為員工的數量很有限，這

部份可請廠商另切出來，不歸屬其營利之範圍，而是提供所謂企業社

會責任。這部份要看學校的企圖及規劃。 

 

(三)郭主秘美娟：近幾年審計部對公家機關內類似福利社之收益或是參股而

可拿回福利金的部份，提有意見，各機關均已取消。另外，公營機構

對於員工餐廳的補助作法係由學校、機關或公司行號內編列福利費去

補助，有些單位補助的是「米」，有些單位補助的是「水電」，而補助

的同時也要求廠商只能賣固定價錢給員工，但那些補助是給員工的，

係由單位福利費去支應，廠商的部份還是需透過招標，所以，這個部

份建議還是由人事部門及總務處再協商討論是否有更好的方案，供大

家參考。 

 

主席裁示：從健康衛生到餐飲相關事宜，有機會請曾主任也參加評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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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重其豐富經驗，為大家把關。 

 

七、校園交通安全改善： 

(一)林俊吉老師：前一陣子本人聽到校內發生的車禍案件，係發生於音樂系

二館地下停車場出口處。老師自地下室出車，恰巧遇到學生亦從該處會

車，上坡發生了碰撞。個人覺得該處是危險地區，因為當學生騎車上來

會經過目前施工處，由十字路口再經過出車的地方，該地點交通量又很

繁忙（時常有人於該地點下車，或校車停在該處），故是否可有方法改善

該地區之交通?比如說，出車處加裝警示器（警報器恐影響上課，而一般

停車場均有警示裝置）以供警示。 

 

(二)詹學務長惠登：記得有次全校的交通安全路段總體檢，是希望出口處要

有停止號誌，開車的人至該路口一定要停，停止的用意是要看有無其他

人通行，否則車輛駕駛是最容易造成他人受傷的，（斜坡的速度較快），

這部份可再研究，如：斜坡上來處，預留一紅色區塊等作法，另外對學

生也要教導其防衛性的駕駛。 

 

(三)林俊吉老師：衛保組做了容易受傷地點及類型之統計，是否可以圖表簡

易表示，讓全校師生都能更加了解。 

 

(四)詹學務長惠登：經常在校內出車禍之路段可考慮一段時間公布一次，

如：音樂系二館的十字路口，其坡道(若不加速不好開，機車尤甚，此為

結構性問題)及施工回填路面不平，造成車輛車速較快與逆向行駛，都是

發生車禍主因。 

 

(五)郭主秘美娟：總務處正推行「校園安全地圖」，內容包括路燈照明、緊

急救援點。本案若要另作做易車禍肇事地點的資料，建議可洽總務處、

校安中心共同整合資訊至校園安全地圖的範疇中。 

 

肆、散會 (上午 10 時 12 分) 

 


